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的通知

各学院和社科部：
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0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立项工作的通知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经研究，现就今年申报工作作出如下安排：

1．采取限额申报方式。其中：生命、海洋、食品、经管、信息、人文、外语、工程等八学院可推荐1~2门课程，社科部和爱恩学院可推荐1门课程，在各单位推荐基础上，教务处组织评审，从中推荐8门上报市教委高教处。

2．根据《上海市高校重点建设课程管理办法》，市教委重点课程的建设要按照“基础扎实、知识面宽、能力强、素质高、富有创新精神”的人才培养要求，在注重课程内容的科学性、专业性、系统性的同时，要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和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，体现学以致用、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。内容包括：（1）教育思想、教育观念的更新；（2）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；（3）教材、教学资料和实验、实习条件的建设；（4）师资结构的合理化和师资水平的提高；（5）考核方法的改革。通过建设，在上海市乃至全国能达到同类课程先进水平的课程。
其他有关要求见附件1、2。
3．请上述各单位，根据申报要求，认真及时组织申报，并在6月22日前，将申报表书面文档1份送教务处教学研究室，同时发电子文档。
申报联系人：张京海  联系电话：61900134  电子邮件地址：jhzhang@shou.edu.cn
附件：

1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0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立项工作的通知

2．2010年度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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